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情况公示表
	整改任务

	任务编号
	整改方案第27项

	
	问题概述
	建筑垃圾监督管理不到位。朝阳区建筑垃圾产生量居全市前列，但区城市管理部门和相关街道（乡）在推动城市建设中，对区域征拆、工程建设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统筹不力、管理不善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不同程度存在环境问题。督察组对现存备案的6家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进行检查，发现均存在苫盖不严、露天堆存等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，有的甚至未经备案擅自增加生产线、违规接收工程渣土；对已撤销的7家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进行核查，发现2家处置场的厂房及部分设施并未拆除，现场依然存在砂石加工作业和大量建筑垃圾、再生产品长期露天存放情况，扬尘问题严重。

	责任单位
	区城市管理委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东坝乡、十八里店乡、金盏乡、孙河乡、平房乡

	整改目标
	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管理，严格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设置标准。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 2023年3月底前撤销3处扬尘污染严重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，保留3处资源化处置场所并严格按照《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》督促规范运营、处置建筑（装修）垃圾。2023年12月底前，拆除2家已撤销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的设施设备，及时清理现场堆放垃圾和骨料。
（二）加强管理，认真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，举一反三，规范我区建筑垃圾临时处置点的建设和管理工作,督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工作主体责任，对照存在问题及时整改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一是2023年3月底前，撤销金盏乡、孙河乡、平房乡3处扬尘污染严重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。二是截至2023年12月，华夏董氏康华路东剩余厂房已纳入2024年市政配套总体改造任务，预计2024年4月拆除完毕。垡头已撤销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设施设备已拆除完毕。三是保留首建环保、东坝建工、华夏董氏老君堂3处资源化处置场所。四是联合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规划分局及属地乡政府督促运营企业严格按照《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》督促规范运营、处置建筑（装修）垃圾。五是区城管委加大检查频次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，举一反三，规范我区建筑垃圾临时处置点的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	整改时间
	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刘佳  010-646473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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